北京市房山区仙栖谷精神障碍托养中心

信息公开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中心的信息公开工作，促进透明、公正、负责任的管理，特制定本《北京市房山区仙栖谷精神障碍托养中心信息公开办法》（以下简称“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的目的是本中心的信息公开行为，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促进本中心与公众的互动与合作。

第三条 本中心应当根据本办法的规定，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明确信息公开的内容、方式和程序，并向员工进行宣传和培训，确保员工了解并遵守本办法。

第二章 信息公开的原则

第五条 信息公开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公开原则：本中心应当主动公开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二）平等原则：本中心应当平等对待各方申请信息公开，不得歧视或限制申请人的权利。

（三）及时原则：本中心应当及时公开信息，确保信息的时效性和可用性。

（四）准确原则：本中心应当确保公开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得故意隐瞒或歪曲事实。

（五）便利原则：本中心应当为公众提供便利的途径和方式获取公开信息，简化申请程序。

第三章 信息公开的内容

第六条 信息公开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一）中心章程和规章制度；

（二）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

（三）项目和活动的计划、实施和评估情况；

（四）人员组成和管理情况；

（五）重要决策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六）其他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

第四章 信息公开的方式和程序

第七条 信息公开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一）主动公开：本中心可以通过官方网站、社交媒体、新闻发布会等渠道主动公开信息。

（二）申请公开：公众可以向本中心提交书面申请，要求公开特定信息。

第八条 信息公开的程序包括以下步骤：

（一）申请：公众向本中心提交书面申请，明确申请的信息内容和目的。

（二）受理：本中心应当及时受理申请，并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

（三）审查：本中心对申请的信息进行审查，确保信息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要求。

（四）公开：本中心根据审查结果，决定是否公开申请的信息，并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公开。

（五）答复：上本中心应当及时向申请人作出答复，明确公开信息的方式和时间。

第五章 信息公开的监督和责任追究

第九条 公众可以对本中心的信息公开行为进行监督，如发现信息公开不准确、不完整或不及时的情况，可以向本中心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十条 本中心应当建立健全信息公开的监督机制，对公开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监督和检查。

第十一条 对于故意隐瞒、歪曲事实或拒绝公开信息的，相关责任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纪律处分。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本中心应当在一定时间内按照本办法的要求进行信息公开的整改和落实。

第十三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北京市房山区仙栖谷精神障碍托养中心公室所有。

